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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管理人員註冊制度  
註冊樹藝師、樹木風險評估員及樹木工作監督行為守則  

 
註冊樹藝師、樹木風險評估員及樹木工作監督須 : 
 
(1) 對專業的責任  
 
 準確陳述自己的專長範圍、資歷、工作經驗及註冊人員類別；  
 正直、誠實和公正地履行專業責任；  
 誠實行事，並在所有書面和口頭申述 (包括資歷、服務、報價、

估價及報告 )及宣傳中提供完整、準確及無誤的資料；  
 盡其所知所能，以專業身分作出以實證為本、可靠和可信的獨

立專業判斷；  
 確保充分提升專業能力；  
 遵守本港所有有關樹木管理的法例、政策、作業標準及指引；  
 遵循職業安全及健康程序，並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避免

對野生生物及生境、財產及環境造成損害；以及  
 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全部責任，並確保獲委派職責的人員有足夠

能力提供相關服務或進行相關工作。   
 

(2) 對同事的責任  
 

 認同和尊重其他樹木管理人員的專業貢獻及知識產權；  
 積極支持和鼓勵與其他樹木管理人員交流資訊及經驗；   
 對使用不實、具誤導成分或誇大的陳述提出質疑，並向發展局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註冊小組通報任何有關不恰當專業行
為及不道德、非法或不公平專業作業方式的證據；   

 不得企圖惡意或虛假地、直接或間接地損害另一註冊人員的專
業聲譽、前途、執業及就業情況；   

 遵循職業安全及健康程序，並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避免
危害共事者；以及  

 承諾支持與樹藝及園藝業專業發展相關的培訓、教育及研究。  
 

 
(3) 對僱主或客戶的責任  

 
 在與僱主或客戶的一切往來中，須誠實可信，並以應有的謹慎

和盡其應盡的努力履行職務；  
 如實報告擬議服務或工作的細節，包括目的、時限、所需人手



 

2 
 

及機械、預期後果、估計成本及與服務或工作相關的費用；  
 確保所有向僱主或客戶提交的記錄、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

內容對所載事件或交易如實報告；  
 在執行職事時，必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 1；  
 避免任何利益衝突 (即註冊人員的私人利益 2與其僱主或客戶

(如合適 )利益有所衝突 )或會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如無法
避免利益衝突的情況，應盡早以書面向僱主或客戶 (如合適 )申
報任何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並遵守由僱主或客戶 (如合適 )
所決定的任何緩解措施；  

 保護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所獲得與僱主或客戶有關的機密和敏感
資料，未經僱主或客戶書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有關資料；   

 未經僱主或客戶同意，不得代他們接受任何財務或合約責任；  
 認清自己在專業能力方面的局限，為了僱主或客戶的最佳利益，

與其他專業人員／專家合作，或安排取得他們的服務；  以及  
 遵循職業安全及健康程序，並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避免

危害自己、共事者及工作場所。  
 
 
(4) 對公眾的責任  
 
 致力在專長範圍內提供優質的樹藝服務，確保樹木安全健康，

從而保障公眾的安全及福祉；  
 維持高水平的專業能力，以維護樹藝專業的誠信及聲譽；  
 力求在成本與樹木及公眾的最佳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並提供最

合理可行的方案；  
 在公開場合作出專業陳述時，致力確保該陳述是盡其所知所

信，根據已知的事實作出；  
 遵循職業安全及健康程序，並採取一切合理的謹慎措施，避免

                                                      
1 包括:  
(甲) 在未經主事人（就作為僱員工作的註冊人員而言，主事人是指其僱主；就作為公司東主工作的註冊

人員而言，主事人是指其客戶）的批准下，不可索取或接受他人提供在《防止賄賂條例》定義下的利益，

作為作出任何與主事人事務有關的行為或對他人在主事人事務上予以優待的報酬或誘因；或提供任何利

益予其他人的代理人以作為其作出與其主事人業務有關的行為或在其主事人業務上給予他人優待的報酬

或誘因； 
(乙) 不可向公職人員（包括政府及在《防止賄賂條例》定義下的公共機構的職員）提供任何在《防止賄

賂條例》定義下的利益，作為該人員作出任何與其公職有關的行為或在其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事務上提

供優待或協助的報酬或誘因；或 
(丙) 在與任何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進行事務往來時，不可向任何政府部門或在《防止賄賂條例》定義下

的公共機構的職員提供利益。 
2 私人利益包括註冊人員本人及與其有關連人士（包括其家人、親屬、私交友好、所屬會社及協會，及任

何他曾受其恩惠或欠下人情的人）的財務和其他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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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場所／工地危害公眾；以及  
 在提供服務時，提升公眾對樹木欣賞及保育的認知，以及推廣

保護生境、保育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城市林務的概念。  
 
 
 

建議  
 
註冊樹藝師、樹木風險評估員及樹木工作監督應：  
 
 以誠信行事；  
 與共事者、僱主及客戶保持和諧融洽的工作關係；  
 通過教育、職業訓練及工作經驗，致力增進樹藝知識；  
 在僱主未能提供工作記錄的情況下，妥善保存工作記錄 (例如

日期、場地、樹木參考編號及樹藝服務詳情 )；  
 在提供服務時，隨身攜帶電子註冊證；  
 注意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方面的危險及後果；以及  
 與時並進，了解本港所有有關樹木管理的法例、政策、作業標

準及指引的最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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